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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学位授予权行使的前提,学位授权审核既是学校综合实力的检验,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在
学位结构调整、院校资源配置、重点学科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此项制度的现实问题也不容忽

视,如分配指标的行政指令有碍办学自主权的行使;纵向权力关系未获完整的法律表达;评审过程的自由裁

量空间过大等。欲实现学位授权审核的法治化,总体定位必须回归行政许可属性,遵循《行政许可法》设计相

关规则;评审对象应当锁定特定专业,更有针对性地建立同行评审机制;监管方式应由事前指标控制转为动

态过程监管,更多地发挥教育市场竞争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权限配置必须为省级学位委员会正名,实现三

级学位管理体制的法定化;内容设计需要建立健全正当程序原则以及具体的程序性制度,最终构建符合我国

国情的学位授权审核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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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学位条例》的规定,高校和研究机构在授

予学位之前,必须经过国家的资格许可,由此形成了

学位授权审核制度,它与学位授予制度共同构成我

国学位制度的两大基石。但是,作为规范学位制度

的基本立法,《学位条例》主要侧重学位授予的规定,
关于学位授权审核仅有一句话的表述,即第8条,且
存在诸多语焉不详之处。法律规定的短缺尤其是程

序规则的粗疏,给实践运行带来诸多困境,如曾经轰

动一时的“西北政法大学申博案”充分暴露出学位授

权审核制度在正当程序方面存在部分短板。随着教

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的大力推进,完善学位授权审

核制度,并藉此建立良性的府学关系是高等教育发

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学位条例》在修订过程中必须

面对的话题。

一、学位授权审核制度的基本定位

作为学位制度运行的起点,学位授权审核是学

位授予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它不仅关乎高校的学术

地位、社会声誉和经济利益,直接影响其办学方向和

发展重点,而且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在规范学

位授予活动、确保学位授予质量、调整学位结构布

局、保障重点学科建设、提高科学研究水平等方面发

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学位授权审核是学位管理活动的起点

根据法律规定,我国实行国家学位制度,高校、
研究机构的学位授予权源于国家,并且需要经过学

位授权审核,方可获得行使学位授予权的行为能力,
包括学位授予单位审核和学科、专业点审核两个方

面。换言之,高校、研究机构在学位授予方面的权利

能力和行为能力彼此分离,学位授予权来源于国家

授权,经由《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等法

律法规的明确,从国家层面逐步落实到学位授予单

位,故而他们在行使此项权能之前必须获得国家的

行政许可,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学位授权审核制

度。因此,若从动态的视角来看学位制度的现实运



行,学位授权审核是高校授予学位的基础条件,也是

整个学位管理活动的逻辑起点,由此延伸出学位申

请、学位授予、学位管理与质量评估、学位争议处理

等一系列专项活动。
(二)学位授权审核是学校综合实力的检验

在我国全面实行国家学位制度的背景下,学位与

国家信用相挂钩。能否被确立为学位授权单位以及

能够行使何种级别学位的授予权,不仅是衡量高校学

术科研水平、人才培养能力和综合发展实力的重要标

志,而且关乎国家的支持力度,尤其是财政资金的配

置,其背后交织着各种现实利益。为此,许多学校将

发展重点、建设经费、人力资源等都集中在学位点的

申报上,围绕师资力量、专业设置、科研成果、招生就

业和管理制度等各个方面的评审指标作出了不少努

力。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学位授权审核关系到学校办

学层次的提高和发展资源的配置,受到学校的普遍重

视和关注。[1]近年来,不同高校就此展开的竞争亦不
少见,如高校间的“人才”大战愈演愈烈[2],许多高校
积极向主管部门争取资源[3],还有部分单位扩张办学
规模以强化在学位点申报中的竞争力。[4]

(三)学位授权审核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

学位授权审核是教育行政管理权运行的产物,
便于国家进行学位结构调整、院校资源配置、重点学

科建设,成为学位管理乃至教育资源调配的宏观调

控手段,体现出国家权力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高强度

影响。我国目前的学位授权审核在有限指标配置的

作用下,具有极强的竞争性,学位点的最终确立不仅

是对获选高校在科研贡献、人才质量、师资队伍等方

面的肯定,更蕴含着国家根据教育发展规划和社会

实际需求而进行的学科布局、长远谋划。
首先,国家在学位授权审核中坚持“按需建设”

的原则,根据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变化,促进重点

学科的学位授予点建设,优先发展急需专业。其次,
国家通过学位授权点名额的事前配置,调配教育资

源在不同地区的布局,促进中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

培养的规模和质量,有助于协调不同区域的经济社

会发展速度。再次,通过建立学位授权审核制度,政
府分离了高校学位授予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对
评审条件设置一定的硬性要求,涉及学术水平、教育

质量、师资队伍、招生就业等各个方面,有利于教育

行政部门加强对学位授予单位的宏观管理,进一步

保障学位授予质量。

二、学位授权审核制度的实践困境

作为一项基石性的学位制度,学位授权审核在

统筹院校建设、严格学术水准、规范学位管理等方面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以

及学位管理政策的调整,该项制度所暴露出的问题

也日趋明显,换言之,该项制度的创设初衷与实践运

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离,隐藏着不甚合理的制度

设计,影响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深入思考。

(一)行政指令限缩高校办学自主权

为了保障学位授予质量,学位管理机构通常会

硬性规定各地区学位点的指标或配额,高校为了争

夺国家事前所配置的有限名额而动用各种资源,“西
北政法大学申博案”中的矛盾纠纷以及更多高校彼

此间的激烈竞争正是来缘于此。[5]学位授权审核中

的行政指令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痕迹,但在市场经

济体制下,我们不但要承认高校的独立法人资格,而
且要面对他们作为独立法人参与教育市场竞争的局

面。竞争固然需要规则,但更需要宽松的环境和公

平的待遇,强行分配名额显然与这些要求不相适应。
一方面,国家设定各省新增学位点的限额,在名

额分配上必然产生公平问题,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局面长期存在,不同区域之间的

指标分配不均面临合理性质疑,且同一区域内的不

同类型高校在发展定位、专业领域、研究内容、学科

性质等方面也差异明显,可比性相对较低。尤其对

于地方性、单科性、教学型院校而言,它们的竞争劣

势不言自明,这就倒逼人们反思行政指标分配的科

学性与民主性。
另一方面,学位授权审核固然存在某种程度的

高校间竞争,但最终还是为了争夺来自政府的有限

名额,并非由学术市场的竞争机制所自发调节。这

种教育行政系统内的有限竞争,极易导致高校成为

行政权力的附庸,削弱其办学自主性。因为,学位授

权审核实质上通过行政指令方式来完成,通常重应

用学科而轻基础学科,重综合型院校而轻单科型院

校,重直属高校而轻地方高校。这些信号可能会倒

逼许多高校转变发展理念和方式,盲目扩张办学规

模和设置专业方向,片面追求规模效应和综合发展,
忽视了自身的特色优势和基础条件,加剧了高等教

育发展同质化的倾向。
(二)纵向权力关系尚未完全法定化

我国学位授权审核的制度变迁,就是一个由中

央层面逐步向省学位委员会以及部分高校放权的过

程。[6]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设立了省级学位

委员会,并通过一系列学位授权审核改革,陆续将部

分权力下放到省级学位委员会,由此形成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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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学位授予单位”三级管理体制已经突破了《学位

条例》的原有框架,导致省级学位委员会的成立及其

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职责分工仅停留于政策文件

层面,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在“西北政法大学申博

案”中,陕西省学位委员会的行政主体资格认定以及

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陕西省教育厅学位办、陕西省

人民政府的关系,都是在个案分析中无法回避的问

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对省级学位委员会

法律地位的明确。正是由于《学位条例》的规范缺

失,直接造成了本案关于受理与否、主体识别、行为

认定等问题在实务界和理论界皆有不同观点。
同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政策文件将权力

下放给省级学位委员会,前者身兼文件制定主体与

解释主体双重身份,强化了学位管理中的权力操控

色彩。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从中央层面到省级层面

的权力分层配置,并非以地方分级管理为前提,而是

建立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简政放权的基础上,权限

大小取决于上级意愿和力度,具有渐进性和政府驱

动性。[7]甚至有的学者质疑,省级学位委员会获得下

放权力,具有更大的自主性,但由于其法律定位不甚

明确,尚未被列为申诉、复议或诉讼等救济机制的适

格主体,容易造成落选高校处于“欲诉无门”的
窘境。[8]

(三)评审过程缺乏足够的程序规制

《学位条例》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受“重实体、
轻程序”的法治观念影响,其中并没有多少程序规

则,表现在学位授权审核制度上尤为明显。《学位条

例》及其暂行实施办法共45条,但占据学位制度“半
壁江山”的学位授权审核制度在学位基本立法中仅

有一句话的表述,即对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授权,
并不像行政复议制度、行政诉讼制度那样具有严密

的程序作为实施保障。由于缺乏公示、回避、送达、
理由说明等重要的程序性制度,导致学位点评审过

程缺乏透明度和公开性。这一弊端在“西北政法大

学申博案”中得到较为集中的呈现,同行评审机制的

缺失、评审程序的不规范以及参评高校的知情权未

能得到充分保障,加剧了落选高校的不满和社会公

众的质疑。[9]尽管该案仅是一起个案,公立高校公开

挑战教育行政部门权威的情形终究少见,但个案折

射出的问题是深刻且普遍的,学位授权审核过程缺

乏严格的程序规制,自由裁量的空间过大,容易受到

人为因素的干扰,迫切需要加以改革与完善。[10]

三、学位授权审核制度的法治化改造

我国学位授权审核制度自建立以来,在学位结

构调整、院校资源配置、重点学科建设等方面发挥的

作用较为突出,但“博士点评审不公”“盲目扩大办学

规模”“专业设置多而不精”“有审批无管理”等尖锐

批评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该项制度在长期运作过

程中面临诸多问题,必须尽快实现学位授权审核的

法治化改造。
(一)遵循《行政许可法》设计相关规则

尽管学位授权审核名曰“授权”,但行政授权主

体极为模糊,更难以确定法律行为主体和法律责任

主体。同时,审核和授权系前后相连的过程,“行政

授权”的定性掩盖了审核行为的法律意涵,而这才是

学位授权审核在实践中最需要厘清的事项。为了更

加全面地揭示学位授权审核的行为属性,按照“行政

许可”的逻辑来解释似乎更为妥当,即国家层面或者

省级层面的学位委员会依申请并经审查,决定将学

位授予资格赋予高校、研究机构。详言之,资格审核

环节对应着行政许可所包含的行政确认,而学位授

权环节则直接揭示了此项行为作为行政许可的授益

性。值得注意的是,学位授权审核的许可性质在立

法与行政实践中已经有所体现。例如,2017年出台

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直接引入《行政许

可法》作为规范依据,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许可化改

造。同时,许多地方将学位授权审核事项列入“行政

许可事项清单”,也印证了上述定位。[11]

行政许可的目的在于强化政府监管,[12]学位授

权审核是具有竞争性的行政许可,体现出国家权力

的高强度影响。目前,我国完全放开学位授权的时

机尚不成熟,无论是传统高权行政的影响和大学自

律精神的缺乏,还是学位管理体制机制的不健全,抑
或高等教育发展质量良莠不齐等,都意味着国家学

位管理秩序仍然有赖于行政许可予以保障。同时,
就国际社会通行做法而言,学位授予权都受到种种

约束,这一点不因国家学位制度或者大学学位制度

而有所区别。[13]既然学位授权审核属于行政许可,
那么《行政许可法》确立的原则以及具体规则就应当

在学位立法中有所体现,并在制度运行中加以应用,
如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公平原则、公正原则、公开原

则等。再如,《行政许可法》第31条强调申请人对于

申请资料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学位立法也应当

对高校和研究机构在学位点申报过程中的“材料造

假”问题明确作出规制,并与事中、事后监管中的资

格退出机制相衔接。
(二)将学位点评审对象锁定为特定专业

从学位授予本身的学术性和专业性来看,学位

点的评定应该以特定专业而非整个学校为对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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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言,对于某些单科性高校,即使其他学科的指标

难以超越综合性高校,但只要该校某个专业的师资

力量、培养水平、科研成果、社会影响等很高,就应当

具有相应层次的学位授予资格。高等教育发展的必

然趋向在于多元化和差异化,如果将学位点评审的

对象扩展至整个学校,无疑倒逼各高校为了获得有

限的配额而盲目扩大办学规模,随意设置专业方向,
不仅丧失了学校的办学传统和品牌特色,而且忽视

了办学能力和教学条件,导致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

无法适应教育市场的实际需求,出现高等教育发展

同质化的问题。近年来,诸多高校的学位授权点被

主动或被动撤销,固然属于学位动态管理工作的正

常调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彼时学位点申报

的盲目性和评审依据的局限性。
将学位点评审对象锁定为特定专业,还有助于

完善专家遴选方式和队伍结构,尽量解决“西北政法

大学申博案”中专家学科背景极不均衡以及由此形

成的“外行评定内行”的问题。在学术事项的评断

上,不同学科的差异大于共性,专家的可靠性源于其

地位的中立性以及对特定事项的专业性。因此,学
术职称、学术资历、学术头衔未必完全与学术判断能

力呈正相关关系(理论上如此,但由于受多种因素影

响事实上则未必),“同行评审”才是学术裁断的基本

原则。[14]只有将学位授权审核的对象明确为特定学

科、专业,才能更有针对性地遴选相关专家组成委员

会,更为科学、客观、高效地审议学位点的申报问题,
增强评审结果的正当性和说服力。

(三)由事前指标控制转为动态过程监管

学位点评审中的指标限制将若干所并不具有实

质可比性的院校纳入利益角逐之中,有学者曾尖锐

地将由此产生的学位点评价为“人为划定的封闭俱

乐部”[15],这种论断一方面指责了学位点评审的行

政指令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体制色彩,有限指标在

区域和校际间的分配标准并不透明,限制了高校的

办学自主权;另一方面批评了政府对学位授予单位

“重审批、轻管理”的现象,学位授权审核的动态监管

机制(尤其是淘汰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尤其是

随着学位点数量的增多而带来行政管理能力不足的

问题,更加不利于学位授予质量的保障。
从事前审批转为事中事后监管,是政府对公共

事务参与的普遍趋势,在学位管理领域亦不应例外。
例如,对于实行大学学位制度的国家(如美国)而言,
高校法人资格的取得与学位授予资格的取得是相互

关联的,经依法设立并通过州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许

可的高校即可颁发学位,这就进一步淡化了事前审

批色彩。众所周知,学位授权审核中的指标控制,在
很大程度上源于“学位点过多、过滥”的担心。然而,
即使打破学位制度运行中的指标化限制,也未必会

出现“文凭工厂”的问题,毕竟高校存在于市场中,而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教育市场需求的

有限性会抑制学位授予单位的总额扩张,且高校之

间彼此的有序、良性竞争也会促使其强化学位质量

保障,自觉地避免因学位过多、过滥而带来的声誉下

滑、生源流失、资源浪费等问题。
对于学位授权审核而言,弱化事前指标控制将

为过程化动态监管方式提供更大的制度运行空间,
尽可能发挥教育市场竞争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政
府部门的职责则更多地体现为制定基础规则、保障

公平竞争条件和监督规则实施,这不仅便于实现学

位质量保障的全过程监控,也有利于教育行政部门

的简政放权。需要强调的是,所谓事中事后动态监

管,主要是指淡化事前审批色彩,把更多的行政资源

集中于对学位授予活动的监督与评估,并以此为依

据来动态调整特定单位的学位授予资格。这就需要

建立学位授予单位信息公示制度、质量评估制度、退
出机制等[16],尤其是要强化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参

与,弥补因学位点过多而带来的行政监管能力不足

的问题,如支持第三方机构依法开展学位质量评估

以及学位信息提供和咨询等工作、引入“有奖举报”
制度、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学位授予质量的监督、建立

学位授权审核信息公示与材料核查平台等,由教育

市场反馈的信息将成为监督学位授予单位材料真实

性以及学位管理活动的最有利武器,并将通过政府

的强制退出机制以及教育市场的声誉机制,形成学

位授予单位的良性竞争和优胜劣汰。
(四)明确省级学位委员会的地位与职责

现行《学位条例》并未对省级学位委员会作出明

确规定,它的成立以及权力运行仅仅依托低位阶的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政策文件,始终面临于法无据

的窘境,不符合职权法定的行政组织法原则。更为

重要的是,省级学位委员会与其授权主体———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的职权划分不甚明朗,极大地限制了

它的权力行使和作用发挥。尤其是经过多轮学位授

权审核改革,省级学位委员会获得的统筹权、初审权

以及推荐权等已经超越了现行《学位条例》的权力配

置格局,迫切需要通过立法进行明确授权。为了规

范省级学位委员会的学位授予管理工作,使三级学

位管理体制得到完整的法律表达,有必要在《学位条

例》的修订中对省级学位委员会的职责权限加以具

体规定。同时,应该厘清学位委员会与学位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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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亦即后者作为前者的办事机构,往往设在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其所作行为

的法律后果应由前者承担。
(五)建立学位授权审核的正当程序制度

学位授权审核,不仅关乎高校享有何种级别学

位的授予权,决定着他们的地位和声誉,而且作为国

家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与财政资金配置密不可分,
直接影响学校的经济效益。但是,作为竞争性行政

许可,学位授权点的数量有限,国务院或者省级学位

委员会的审核结果将产生双重法律效果,在给少数

申请者授予资格的同时也拒绝了多数申请者的许可

申请。由于竞争性行政许可对于落选高校势必带来

相对剥夺感,始终面临来自他们的各种公平性质疑。
更为重要的是,学位授权审核涉及教育水平、学术实

力、人才培养质量等综合判断,固然有一定硬性指标

可以参考,但更多内容还是偏向价值选择,主观性和

争议性在所难免,这就加剧了不同利益参与者的认

识分歧。一般认为,“把价值问题转换为程序问题来

处理”可以有效地避免纷争。[17]面对利益纠葛的错

综复杂和学术事项判断的见仁见智,无论是对于国

家学位制度还是对于大学学位制度,正当程序原则

的明确以及具体程序性制度的建立都是一种最为妥

当的选择。
一方面,应当在《学位条例》中明确学位授权审

核和学位授予活动的基本原则,即确立公平、公正、
公开的正当程序要求,以此调适法律适用过程中出

现的规则空白、滞后、冲突等问题。同时,立法应该

肯定并建立符合正当程序原则的具体制度,如回避、
告知、说明理由、送达等,充分保障各类主体的合法

权益。
另一方面,现行《学位条例》没有规定学位争议

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特别是学位授予单位

与省级以上学位委员会发生争议时,能否复议和诉

讼尚不明朗。学位授予单位依法获得的学位授予资

格,是其从事相应教育活动的基本权利,属于其重要

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故而需要在学位立法中明

确学位授予单位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权利。
换言之,对于作为学位申请人的个人或者作为学位

授予单位的高校或科研机构(在学位授权审核过程

中,它们是行政许可的相对人或者第三人)而言,他
们既可以成为复议中的申请人,也可以成为诉讼中

的原告。例如,首例公立高校学位纠纷复议案发生

于西北政法大学与陕西省学位委员会之间或许带有

一定偶然性,但作为组织体的高校为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诉诸正式法律途径(行政复议乃至行政诉讼),

而非求助于传统信访渠道或内部处理协商却是教育

法治发展的必然趋势。

四、结语

学位授权审核制度的法治化若仅以政策文件为

依托而缺乏具体法律规范支撑,欲维护好教育行政

管理和大学自治的平衡是甚为艰难的,毕竟立法具

有政策所难以企及的规范性、稳定性和强制性。作

为第一起因学位授权审核而引发的行政复议案件,
“西北政法大学申博案”所带来的法理反思一直在持

续,但相应的立法完善却迟迟未能跟进。应该认识

到,加快推进学位授权审核的法治化改造,尤其是通

过学位立法来实现,代表着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府

学关系重塑的一种努力,对于高等教育领域的“放管

服”改革、高校办学自主权扩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制度完善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欲改革现行学位

授权审核制度,从具体路径上看,应当向行政许可属

性回归、向动态过程监管转移,并且建立同行评审机

制、完善正当程序制度、明确三级学位管理体制等,
这些都是推动学位授权审核制度法治化改造的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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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emmaofandSolutiontotheLegalizationofDegreeAuthorizationReviewinChina

JINLantao
(PekingUniversityLawSchool,Beijing100871)

Abstract:Astheprerequisitefortheexerciseofdegreeconferringright,degreeauthorizationreviewisnotonlyanevaluationonthe
comprehensivestrengthofauniversity,butalsoamacro-controlmeansofthecentralgovernment.Thedegreeauthorizationreview
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structuraladjustmentofacademicdegreemix,theallocationofuniversityresources,andtheconstruction
ofkeydisciplines.However,thepracticalproblemsofthissystemcannotbeignored,forexample,thequotaallocationonlystrictlyin
accordancewithadministrativeinstructionsisahindrancetotheexecutionoftheschool-runningautonomy;theverticalrelationship
betweentheupperandlowerauthoritieshasnotbeenfullyexpressedlawfully,andthediscretioninthereviewprocessistoolarge.In
ordertolegalizethereviewonacademicdegreeauthorization,theauthorputsforwardthatwemustplacethereviewwhollyintothe
attributeofadministrativepermitandabidebytherelevantregulationsstipulatedintheAdministrativePermissionLawofthePeople's
RepublicofChinaandthatthereviewersmustcomefromthesameprofessionandthepeerreviewmechanismmustbemademore
specific.Theauthoralsoputsforwardthatthesupervisionmodeshouldbechangedfromthequotapre-controltothedynamicprocess
supervision,andmoreplayshouldbegiventotheroleoftheself-regulationofthecompetitionmechanismintheeducationmarket.The
authoradvocatesthatintermsofauthorizationconfiguration,thefunctionsofprovincialacademicdegreecommitteesmustberecognized
andathree-levelacademicdegreemanagementsystemmustbelegalized,andintermsofcontentdesign,adueprocessprincipleshould
beestablishedandimprovedaswellasspecificproceduralregulations.Theauthorbelievesthatonlyinthiswaycanwefinallyworkout
abettersystemandabettermechanisminlinewiththenationalconditionsforacademicdegreeauthorizationreview.
Keywords:academicdegree;academicdegreesystem;academicdegreeregulations;degreeauthorizationreview;due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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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DisciplineEndogenousDevelopmentLogic:FromKnowledgeProductiontoDisciplineSystemGeneration

TIANXianpeng
(TinKaPingCollegeofEducationalScience,JiangnanUniversity,Wuxi,Jiangsu214122)

Abstract:Inthemodernsense,“discipline”isaninstitutionalizedproductfromtheevolutionofknowledgeproduction.Driven
bynewdemandsforproductionpracticeandthenewpowerofscienceandtechnology,theknowledgeproductionmodesbased
ondisciplinesarealwayschanginginthedevelopment,andthecontentandstructureofknowledgecontainedinthemarealsoin
theprocessofadynamicchange.Fundamentallyspeaking,adisciplineisarelativelystableandindependentstandardized
knowledgesystemthatoriginatesfromtheinnovationandaccumulationofknowledgeproduction.However,disciplines
constitutedthroughinstitutionalizationusuallybreakthroughtheexistingframeworkwiththedifferentiationandreorganization
ofknowledgecontentandstructure,andthengeneratenewdisciplines.Intheperspectiveofendogenouslogic,theconstruction
ofadisciplinesystemisnotanend,butawayandmeanstoservetheinnovationofknowledgeproduction.Theauthorsuggests
thatwhenpromotingthedevelopmentofdisciplines,weshouldpayfullattentiontotheendogenouslogicofknowledge
productionevolution,ensurethedominantstatusofuniversitiesinexercisingacademicautonomy,andputintopracticethe
rightofuniversitiestorunschoolindependently.Inaddition,weshouldcreateacultureofinnovationbasedonacademic
knowledgeproduction,safeguardtherightofacademicfreedom,highlightthesubstantialgrowthandcontributionofdiscipline
knowledge,andensuretheimplementationofschool-runningautonomy.
Keywords:disciplinedevelopment;knowledgeproduction;institutionalization;endogenous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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